
 联 合 国   ST/SGB/2004/11

 

秘书处  
 
9 August 2004 
 

 

 

  秘书长的公报 
 
 

  根据恶意行为保险支付保险赔偿金 
 
 

 秘书长颁布如下: 

  第 1 节 
 

目的  

 本公报的目的是正式告知工作人员，联合国应向谁支付恶意行为保险赔偿

金，以赔偿工作人员因指定危险工作地点内恶意行为而遭受的伤害。 

  第 2 节 
 

受益人 

2.1  工作人员有恶意行为保险，因保险范围内的事故而受伤或患病，导致全部

或部分永久残疾时，赔偿金应付给该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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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人员有恶意行为保险，因保险范围内的事故而死亡时，赔偿金应支付

如下： 

 (a) 如果工作人员死亡时有未亡配偶和（或）一个或几个受扶养子女，应象

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109.10(a)㈥、209.11(a)㈤和 309.6(a)发放“死亡抚恤金”

那样，以平等份额向配偶和任何受扶养子女支付赔偿金。 

 (b) 如果工作人员死亡时没有未亡配偶和（或）一个或几个受扶养子女，应

向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112.5、212.4 或 312.4 指定的受益人支付赔偿金。

每一个受益人应得到工作人员指明的赔偿金份额。在工作人员没有就每一个受益

人的份额作出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应以平等份额向工作人员遗有的所有指定受益

人支付赔偿金。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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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恶意行为保险的资料可在 http://extranet.unsystem.org/unsecoord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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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工作人员死亡时没有指定受益人，应将赔偿金拨入其遗产。 

2.3  工作人员应定期并且在每次前往危险工作地点时审查其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112.5、212.4 或 312.4 指定的受益人，以便确保指定反映其目前愿望。 

2.4  联合国按照本公报的规定支付款项后，应完全免负与恶意行为保险支付任

何赔偿金有关的一切进一步责任。 

  第 3 节 
 

最后规定 

 本公报于 2004 年 9 月 1 日生效。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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